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曾某仿冒上级主管的微信账

号， 再向平级同事借钱， 并以主管口吻声称

以后会多多“关照” 对方， 钱到手后立马离

职……近日，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

被告人曾某提起公诉。 区法院一审判决曾某

犯诈骗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处罚金 2000元。

2021 年 10 月， 小夏入职一家公司并认

识了同事曾某。 相识一周后， 曾某向小夏提

出了借一万块钱的请求。 小夏婉言拒绝。 过

了一会儿， 曾某将一个名叫“真诚待人” 的

微信名片推给了小夏， 说是公司的主管赵经

理有事找他。

小夏添加对方为好友后， 对方说自己正

在打牌， 要找小夏借 5000 元， 只要小夏肯

借给他， 以后他一定会在工作中好好关照小

夏。 于是， 小夏向对方发来的收款码转了

5000 元。 可是， 由于收款码异常， 该收款

码无法正常收款， 对方便要求小夏通过曾某

中转一下。 小夏便依言照做。

当晚， “赵经理” 又向小夏借钱， 于

是， 小夏又找他人凑了共计近 2万元， 转借

给“赵经理”， 这笔钱款同样由曾某帮忙转

账。 后来小夏向赵经理讨钱， 可赵经理却矢

口否认。 小夏出示了自己和赵经理在微信上

的聊天记录， 赵经理却说这个“真诚待人”

根本不是自己的微信号。 他立刻去找曾某对

质， 却得知曾某已于前几天离职， 离职的日

子正是小夏向他求助后的第二天。 此后， 小

夏又辗转找到了曾某， 曾某这才承认钱都进

了他的口袋。 小夏最终选择了报警。

经审查， 曾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

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该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曾某提起公

诉， 法院依法判处郑某有期徒刑 8个月， 缓

刑 1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一女子谎称有门路安排孩子入

当地公办幼儿园， 实则诈骗家长数万元。 日

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诈骗案提起公

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沈某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年， 并处罚金 2万元。

2021 年 5 月， 杜阿姨的孙子即将报名

幼儿园， 一次聊天中， 邻居老乡陈阿姨介绍

她找沈老师帮忙安排去该地一家幼儿园读

书。 杜阿姨便加了沈老师的微信， 根据指示

转了 3000 元钱后， 带着户口本、 身份证、

居住证等材料来到幼儿园大厅交给所谓的沈

老师， 沈老师拿着材料进门登记后， 告知等

入园通知。 之后的日子里， 沈老师隔三差五

让杜阿姨转钱给她， 杜阿姨先后支付了 1.2

万元， 但始终没有等到通知。 对此， 沈老师

解释是杜阿姨孙子没有居住证硬卡， 需要等

硬卡出来。 但直到 2021 年 9 月开学， 杜阿

姨孙子也没能进入该幼儿园， 沈老师只退了

7000 元。 多次交涉无果后， 杜阿姨选择报

警。

经过调查发现， 杜阿姨并不是唯一的被

害人。 早在 2020 年 7 月时， 董女士在一家

舞蹈学校认识了工作人员沈某， 沈某自称姑

姑在教育局， 可以帮助董女士女儿在杨浦某

学校读书， 并收取了 3万元好处费。 但结果

如出一辙， 董女士女儿未能进入该学校， 钱

款也打了水漂。

沈老师和沈某就是同一人。 2020 年 5

月， 沈某丈夫因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面临刑

罚， 此时在舞蹈学校上班的沈某， 正犯愁如

何筹钱托人为丈夫说情， 听到董女士的诉求

后， 便编排谎言骗取钱款。 到了 2021 年 5

月， 有人向沈某介绍了杜阿姨等 6人， 此时

沈某的丈夫一审已判， 打算上诉。 为了继续

筹钱， 沈某谎称有门路安排入学骗取了这 6

人共计 5万元， 转手便又花在了请托上。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沈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鉴于沈某有自首

情节，案发后主动退赔所有被害人经济损失，

并获得谅解，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沈某有期徒

刑 2年，缓刑 2年，并处罚金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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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庭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有着 30年经营历史的金马律师事务发现

在百度搜索上有了个“影子兄弟”： 百度金马

律所的名字， 弹出的却是另一家律所的信息。

为此， 金马律所将这家律所以及百度公司一

起告上了法院， 要求两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赔偿金马所经济损失 10万元。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百度搜出了“同行”

原告金马律所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 金

马律所表示， 该所是一家 30年历史的知名综

合性律师事务所， 有一支具备法学教育背景、

丰富执业经验的规模达 70多位执业律师的队

伍。 该所涉及业务范围广， 包括公司法及商

事、 知识产权及专业代理、 刑法及刑事业务、

婚姻家事继承、 房地产动拆迁、 金融投资等

14 个专业方向。 经过多年耕耘， 在行业内外

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然而在 2021年初， 客户告知该律所在百

度搜索引擎上搜索原告金马律所名称， 搜索

结果有金马律所名称的前几项链接， 点击进

入却与其无关。 于是金马律所对前述情况进

行了证据公证保全， 发现被告律所出于盈利

的商业目的， 擅自在被告百度公司提供的百

度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服务中， 将“上海市

金马律师事务所” 设置为其网站的搜索关键

词， 导致搜索结果指向被告律所网站链接，

且被告律所搜索结果位于所有原告金马律所

信息之前； 该行为拦截原告金马律所客户获

取案源， 侵犯其律所名称权， 造成客户混淆，

构成不正当竞争； 被告百度公司作为网络服

务提供商未尽到审核义务， 明知“上海市金

马律师事务所” 关键词并非被告律所名称，

仍然设置为其关键词进行商业推广。 因此，

在金马所看来， 两被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金马律所将两家单位告

上了法院， 要求赔礼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

10万余元。

对此， 百度公司庭审陈述其向被告律所

提供的是“基木鱼” 项目的推广服务， 并且

对网站的聊天框中出现“我想咨询‘上海市

金马律师事务所’” 字样是因被告律所在“基

木鱼” 后台开启“搜索词预输入” 功能， 当

网民在百度搜索中检索“上海市金马律师事

务所”， 并通过推广结果点击进入该网站， 聊

天框中就会出现上述内容。 被告律所则表示，

所谓的关键词链接并非该律所律师作为， 之

所以会把“金马” 作为搜索关键词， 是因为

被告律所技术人员不慎将“金马” 加入关键

词物料包， 技术人员不知晓金马律所的存在

且其没有知名度， 故不存在被诉不正当竞争

行为。

被告百度公司则认为， 关于企业名称是

否“有一定影响”， 构成“有一定影响” 需

要在中国境内有知名度， 但是原告金马律所

提交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其律师事务所名称

在上海有使用， 不足以认定“有一定影响”。

而百度公司作为网络服务平台， 只需要审核

用户资质即可， 已经履行了法定审核义务，

也履行了通知加删除义务， 所以没有任何过

错， 不应对平台施以更高的注意义务； 且金

马律所未向被告百度公司进行过投诉就直接

起诉。

法院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原告金马律所主张

保护的是其企业名称“上海金马律师事务

所”。 原告金马律所成立于 1992 年， 至今经

营已有三十年， 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并多

次参加法治宣传活动等， 可以认定其律所名

称具有一定影响力。 被告律所为开展法律服

务业务， 将以“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作

为关键词， 并将该关键词与其被告律所的网

页和咨询弹窗等设置链接， 直接导致社会公

众在搜索“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时， 在

搜索结果的显著位置出现被告律所的网页内

容， 并在“被告律师事务所” 的弹窗中有

“我想咨询‘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字样

的聊天框， 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被告律所网站

为金马律所网站或与金马律所有特定关系的

误认， 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

因此， 被告律所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应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至于百度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法院认为一方面， 被告百度公司在 《百

度推广服务合同》 明确告知推广合同相对方

通过百度推广的网站应当与其注册的关键词

有实质关联性， 履行了事前告知、 提醒义务；

另一方面， 被告百度公司在网站中公布了权

利人向其进行“权利通知” 所需资料、 邮寄

地址， 提供了事后救济的方法和途径。 本案

中， 金马律所在诉讼前未对百度公司进行有

效通知， 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百度公司在金马

律所起诉前已知晓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

收到诉讼材料后， 百度公司对被告律所就涉

案链接的删除情况进行核实， 确认该链接已

经下架。 综上， 被告百度公司无过错， 无需

与被告律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律所赔偿金马律所

5万元。

律所百度搜索出“影子兄弟”
状告同行“不正当竞争”，获赔5万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何忠婷

《那年花开月正圆》 是前些年的一部热播

剧， 片中的人物、 剧情、 背景等都曾引发过

热议。 此前， 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和

这部剧有关的一起案件， 被告微信公众号

“小红书 APP” 的运营方上海某信息科技公

司因公号文章引用剧照引发诉讼最终败诉。

判决后， 被告提出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近日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号文章引用剧照

权利方诉至法院

上海某影视制作公司 （以下简称“影视

公司”） 依法享有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剧照、 动图、 海报等图片作品的著作权及诉

权。 2020 年 12 月， 影视公司将科技公司诉

至上海徐汇法院， 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相关支出共 5万元。

原来， 科技公司是微信公众号“小红书

APP” 的认证主体， 2017 年 9 月该公众号推

送了一篇文章， 名为“那年花开月正圆|孙俪

一套戏服 5 位数， 服装设计师拿过奥斯卡”。

文章主要介绍了 《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女主

角随着人物身份的变化， 在不同情景、 心境

下， 在服饰、 造型、 配色等处的设计风格及

细节等。 文章共使用了 10张电视剧剧照作为

配图， 图片下方均有“@ 那年花开月正圆”

的微博水印， 并在文末载明“本文图片来自

于电视剧 @ 那年花开月正圆官方微博及 @

叶锦添工作室官方微博， 如有侵权联系删

除。”

对于公号文章引用剧照一事， 科技公司

辩称， 涉案文章对剧照的使用属于著作权法

中所规定的“合理使用”， 不构成侵权。 他们

认为涉案文章引用的只是影视公司公开发表

的上千张剧照中的 10张， 占比极小， 而且引

用的 10张剧照是根据文章的评论需要， 涉案

文章对相关剧照的使用满足“合理使用” 的

要求。

上海徐汇法院经审理查明， 根据影视公

司提供的相关合同、 证明等材料， 能够确认

《那年开花月正圆》 电视剧的剧照著作权归影

视公司享有， 且有权单独就侵害涉案剧照著

作权的行为进行维权。 而剧照属于独立于电

视剧摄制之外的、 结合电视剧主要情节与角

色形象， 通过对演员整体造型的设计与调整

所形成的摄影作品， 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受

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本案中， 争议的焦点

就在于涉案文章引用剧照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目的合法但不适当

法院判赔1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抗辩所称的“合理使

用”， 具体是指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适当引

用”， 含义是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的行为。

因涉案剧照已经公开发表、涉案文章载明

剧照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称，且涉案文章引用的

剧照和文字介绍部分基本对应，故法院认为虽

不能排除科技公司通过引用剧照提升涉案文

章影响力的主观意图， 但纵观文章全篇内容，

涉案文字引用剧照的主要目的应当落入为介

绍、评论某一作品的范畴。由此，法院认同科技

公司关于其引用目的的抗辩意见。

但科技公司是否构成“适当引用”，还要看

涉案文章引用剧照的具体方式，即引用行为是

否适度以及必要。 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的权利

客体是剧照，而非电视剧，每张剧照都是一个

独立、完整的作品，因此，科技公司对每张剧照

的引用都是对该作品的完全引用，不存在引用

部分占权利作品比重极小之说。

其次， 我国著作权法所指“适当引用”之

“适当”，并不是指被控侵权作品所引用的部分

占权利作品的比重大小，而是该部分占被控侵

权作品的比重以及被控侵权作品引用的具体

方式是否合理。 本案中，涉案文章使用了大量

剧照作为配图，几乎每一、两段百余字的文字

下方就配有一张剧照， 且从篇幅设置来看，配

图所占空间及比例比文字部分更大。

此外， 涉案文章的主要内容虽是介绍女

主角的服饰以及设计细节， 但科技公司完全

可以通过自行截取相关服装细节的方式予以

说明， 而不是直接、 完整地使用涉案剧照。

综上， 法院认为科技公司在涉案文章中使用

相关剧照的行为， 既非必要， 也超出了合理

范畴， 不属于“适当引用”。 因涉案文章已经

删除， 即侵权行为已经停止， 最终法院综合

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 独创性程度， 以及侵

权图片的使用方式、 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等

因素， 判决科技公司赔偿影视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 1.1 万元， 驳回其余诉讼请求。

科技公司上诉后，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公号文章引用《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照
知产法院：不属于“适当引用” 判赔1万余元

冒充主管向同事借钱后离职跑路
男子犯诈骗罪获刑

她谎称有门路安排孩子入学诈骗数名家长
骗得钱款后转手托人为入狱丈夫说情


